中共醴陵市委统战部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[bookmark: OLE_LINK1]中共醴陵市委统战部属全额拨款行政单位，设民宗局、台办、侨联、党派组、办公室等职能科室，是中共醴陵市委主管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，本部门包含1个二级机构，主要职责职能有：
（一）组织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和市委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、政策；调查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，向市委和上级统战部门反映情况，提出统战工作的政策性意见建议；检查统一战线政策执行情况，协调统一战线各方面关系。
（二）组织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负责联系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、无党派代表人士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；受市委、政府委托向民主党派、工商联、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。
（三）组织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方针政策。负责调查研究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情况，提出加强和改进党外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性建议；负责拟定并监督实施党外人士队伍建设规划；负责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在市人大、市政协、市工商联和有关群团组织中的政治安排；会同组织部门做好党外干部的教育培养、选拔和管理工作。  
（四）组织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。负责调查研究我市有关民族工作方针政策落实情况，提出加快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的政策性意见建议；会同组织部门拟订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规划，做好少数民族干部教育培养和管理使用工作；协调、指导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事项，维护民族关系长期和谐定。 
（五）组织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。负责调查研究宗教工作情况，提出加强和改进宗教工作的政策性意见建议；负责联系和培养宗教界的代表人物，审定市级宗教团体负责人； 依法管理宗教事务，协调、指导处理宗教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事项，维护宗教关系长期和谐稳定。
（六）组织开展新社会阶层人士团结、教育、引导工作。负责调查研究新社会阶层人士情况，协调关系，提出工作的政策性意见建议；负责新社会阶层人士在市人大、市政协、市工商联组织中的政治安排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；负责联系和培养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，协调做好“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”的评选推荐工作；参与协调处理有关问题，维护阶层关系和谐稳定。
（七）组织贯彻落实“和平统一，一国两制”方针政策。负责分析研究涉台、涉侨情况，提出对台和海外统战工作政策性意见建议；负责联系台湾同胞、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及在大陆的眷属，开展以争取人心为重点的对台和海外联谊工作；负责联系海内外工商界社团和代表人士及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，协调有关对外和对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；协调处理涉台涉侨问题，维护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稳定。
（八）负责指导乡（镇）党委的统战工作。
（九）承办市委及上级统战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部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、单位医疗及宗教、对台、党派调研、四同创建等专项经费。
纳入我部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是醴陵市民族宗教服务中心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77.18万元，其中，经费拨款209.4万元，上年结转67.78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77.18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7.73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.79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.66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93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工作性专项等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  81.7  万元（小车经费+公用经费+工作性专项）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项目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84.18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宗教事务（护国寺四方菩萨审批）支出、佛协换届、党派调研、四同创建、对台招商、交流等专项支出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36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25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持平，主要是招商任务加重，台商来醴考察次数增加，台湾媒体来醴拍摄大陆新发现，制作专题片以及护国寺四方菩萨报批、协调工作等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万元，比上年减少4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理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。







